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绑架勒索保险附加险 

 

一、附加产品损失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平安绑架勒索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

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

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事故是指导致或可能导致被保险公司发生本保险承保范围内

的损失或费用的产品敲诈或一系列相关事件。如果被保险公司接到索取赎金的要求，并据此

推断发生了相互关联、交叉影响的多个产品敲诈事件，则这些事件将被认为是相关事件且共

同构成一次保险事故。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如果这些

相关事件中的最早事件发生在保险期间起始日以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公司的下列损失或被保险公司为

计算或减轻损失发生的下列费用，保险人负责在本附加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 

（一）被保险公司为召回其产品发生的合理必要的费用。 

（二）被保险公司为检查和销毁其产品发生的合理必要的费用。 

（三）被损毁、抛弃或作为次品出售的产品的市场价值损失或为重置成本，以较低者为

准。 

（四）审计师费用。 

（五）应对顾问费用。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下列损失： 

（一）除产品敲诈以外的其他任何原因导致被保险公司的产品过剩、不符合规范、不具

有适销品质、不能发挥其功能，从而产生的召回、检查、销毁的费用以及价值损失。 

（二）被保险公司因营业中断而产生的任何成本、损失和费用。 

赔偿责任 

第五条  审计师应综合考虑被保险公司的存款、已追回款项、损失的冲抵或可以合理实

施的损失冲抵、以及被保险公司恢复营业的能力，合理确定被保险公司的损失金额。 

第六条  发生本附加险承保的损失后，被保险公司应尽快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同时应提

交下列材料： 

（一）审计师根据标准会计程序核算的损失金额、详细核算过程以及会计假设。 

（二）一切相关证明文件、帐簿、票据、发票和其他凭证的原件，以及根据审计师的要

求提供前述文件的副本。 

被保险公司应尽力协助审计师进行审计，包括允许审计师进入其营业场所进行调查、审

查其产品、取走其产品样本以进行测试。 



释义 

第七条 

【审计师】指保险单明细表“承保条件”项下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该事务所表示

由于某些原因（包括潜在的利益冲突）无法执行审计职能，应对顾问应指定另外一家性质类

似的会计师事务所。 

【赎金】在本附加险下指被保险公司或其代表为满足产品敲诈者的要求而交付的现金或

适销货物或服务。 

 

二、附加计算机病毒致营业中断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平安绑架勒索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

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

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事故是指导致或可能导致被保险公司发生本保险承保范围内

的损失或费用的勒索或一系列相关事件。如果被保险公司接到索取赎金的要求，并据此推断

发生了相互关联、交叉影响的多个勒索事件，则这些事件将被认为是相关事件且共同构成一

次保险事故。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如果这些相关事件

中的最早事件发生在保险期间起始日以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三条  被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间内遭到他人以索取赎金为目的，威胁将引入计算机病毒

破坏被保险公司的财产的非法恐吓，完全且直接因此导致被保险公司的下列损失、被保险公

司为计算损失、减轻损失而发生的下列费用，保险人负责在本附加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 

（一）如果被保险公司营业中断的时间超过保险单明细表“承保条件”项下载明的“免

赔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被迫营业中断期间的实际利润损失，最长以保险单明细表“承保

条件”项下载明的“赔偿期”为限。 

（二）审计师费用。 

（三）应对顾问费用。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赔偿期”届满后的利润损失，不论该损失是因何原因引起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份额减少）。 

赔偿处理 

第五条  审计师应综合考虑被保险公司的存款、已追回款项、损失的冲抵或可以合理实

施的损失冲抵、以及被保险公司恢复营业的能力，合理确定被保险公司的损失金额。 

第六条  保险人将根据被保险公司营业中断前两年同期实际利润水平评估营业中断期

间的预计利润。 

第七条  发生本附加险承保的损失后，被保险公司应尽快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同时应提

交下列材料： 

（一）审计师根据标准会计程序核算的损失金额、详细核算过程以及会计假设。 

（二）一切相关证明文件、帐簿、票据、发票和其他凭证的原件，以及根据审计师的要



求提供前述文件的副本。 

被保险公司应尽力协助审计师进行审计，包括允许审计师进入其营业场所进行调查。 

释义 

第八条 

【利润】指净利润加上的薪酬开支、税金、利息、租赁费以及被保险公司发生的其它不

可避免的营业费用。 

【审计师】指保险单明细表“承保条件”项下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该事务所表示

由于某些原因（包括潜在的利益冲突）无法执行审计职能，应对顾问应指定另外一家性质类

似的会计师事务所。 

【工作日】指被保险公司通常营业的时间，为自凌晨 0时 0分起的连续 24小时。 

 

三、附加紧急政治遣返和重返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平安绑架勒索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

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

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事故是指导致或可能导致被保险公司、被保险个人发生本保险

承保范围内的损失或费用的被保险个人的紧急政治遣返和重返，或被保险个人身故后其遗体

的遣返或重返。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直接导致下列损失，保险人负责在本附加险的赔偿

限额内赔偿： 

（一）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为了转移到最近的安全地点或为了返回常住国而发生的

合理必要的交通费用。 

（二）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成为紧急政治遣返对象期间发生的合理必要的食宿费

用，最多赔偿 7天。 

（三）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重返时乘坐运营固定航线的民航班机的经济舱机票费

用。对于紧急政治遣返的情况下的交通费用，在下列情形下，保险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

赔偿： 

1．无经济舱机票销售； 

2．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无法购买到经济舱机票； 

3．被保险个人若乘坐经济舱可能危及其生命，必须采用其他合适的运输方式。 

（四）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自被紧急政治遣返时起至重返为止的期间内，被保险公

司支付给被保险个人的薪酬总额（包括所有奖金和津贴，按照保险事故发生前最近期间被保

险个人的薪酬水平计算），但最多赔偿三个月。 

（五）应对顾问费用。 

责任免除 

第四条  本附加险不承保下列原因导致的损失： 



（一）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违反其常住国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未取得有效的移民、工作居留或类似签证、许可或其它

文件。 

（三）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财务状况恶化，包括但不限于负债、无力偿还、倒闭、

财产被所有权人收回等。 

（四）被保险公司或被保险个人未能兑现合同义务、债券，或未能遵守执照的规定。 

（五）被保险个人是保险事故发生地的国民的情况下，该被保险个人的紧急政治遣返或

重返。 

（六）因任何自然灾害引起的保险事故。 

（七）在保险单明细表中载明不承保的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保险事故。 

赔偿处理 

第五条  对于每次保险事故，保险人对每个被保险个人仅赔偿一次。 

释义 

第六条 

【紧急政治遣返】指因下列情形导致的遣返： 

（一）被保险个人常住国的官员因除疾病和健康以外的原因签发建议书，建议包括被保

险个人在内的某类人员应当离开其临时居留或旅行的国家。 

（二）被保险个人临时居留国的政府有关部门驱逐被保险个人或公开宣称其为不受欢迎

的人。 

（三）被保险公司位于被保险个人临时居留国的财产、工厂、设备被当地政府大规模的

扣押、没收或征用。 

（四）被保险公司和应对顾问均同意被保险个人出于政治原因应离开某国。 

【自然灾害】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海震、地震波、地震/火山活动或爆发、飓风、暴雨、

暴风雨、大风暴、龙卷风、气旋、台风、潮汐波、海啸、洪水、冰雹、冰冻、雪暴、冰雪重

压、雪崩、星球碰撞、山崩和塌方、泥石流、丛林或森林火灾、雷击、地陷、地壳运动。但

是，因前述自然灾害引起的火灾在保障范围内。 

【重返】指被保险个人曾在某国作为紧急政治遣返对象被遣返后，又再次前往该国。 

【遣返】指将被保险个人送返其常住国的行为。 

【常住国】指被保险个人的国籍所在国。 

 

四、附加恐吓应对顾问费用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平安绑架勒索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

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

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扩展承保任何人在保险期间内作出的不以索取赎金为目的的下列非法

恐吓： 

（一）威胁将对被保险个人进行人身伤害、绑架或拘禁。 

（二）威胁将损毁或污染被保险公司的财产。 

但前提条件是该非法恐吓专门针对被保险公司或其财产作出。 

在此情况下，保险人仅负责赔偿因此直接导致的顾问公司的服务费用（同主险条款第三

条第三项）和其他额外费用（同主险条款第三条第四项）的损失和费用，以本附加险的赔偿

限额为限。 

释义 

第三条 

【服务】指对恐吓进行的评估和对受威胁的人或财产进行的 30天以内的临时保护措施

（自受到恐吓当天起算）。 

 

五、附加利润损失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是《平安绑架勒索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只有在投保主险

后才可投保本附加险。若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互有冲突，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本附加

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本附加险的保险事故是指导致或可能导致被保险公司发生本保险承保范围内

的损失或费用的勒索、衍生勒索或一系列相关事件。如果被保险公司接到索取赎金的要求，

并据此推断发生了相互关联、交叉影响的多个勒索、衍生勒索事件，则这些事件将被认为是

相关事件且共同构成一次保险事故。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前提是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内，如果这些相关事件中的最早事件发生在保险期间起始日以前，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直接导致被保险公司的下列损失、被保险公司为

计算损失、减轻损失而发生的下列费用，保险人负责在本附加险的赔偿限额内赔偿： 

（一）如果被保险公司关闭全部或部分营业场所的时间超过保险单明细表“承保条件”

项下载明的“免赔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自营业场所被关闭时起的实际利润损失，最长以

保险单明细表“承保条件”项下载明的“赔偿期”为限。 

（二）审计师费用。 

（三）应对顾问费用。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被保险公司的营业场所重新营业后的利润损失，也不负责赔

偿“赔偿期”届满后的利润损失，不论该损失是因何原因引起（包括但不限于市场份额减少）。 

赔偿处理 

第五条  审计师应综合考虑被保险公司的存款、已追回款项、损失的冲抵或可以合理实

施的损失冲抵、以及被保险公司恢复营业的能力，合理确定被保险公司的损失金额。 

第六条  保险人将根据被保险公司营业中断前两年同期实际利润水平评估营业中断期



间的预计利润。 

第七条  发生本附加险承保的损失后，被保险公司应尽快向保险人请求赔偿，同时应提

交下列材料： 

（一）审计师根据标准会计程序核算的损失金额、详细核算过程以及会计假设。 

（二）一切相关证明文件、帐簿、票据、发票和其他凭证的原件，以及根据审计师的要

求提供前述文件的副本。 

（三）保险人要求的其他可以证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损失程度的必要材料。 

被保险公司应尽力协助审计师进行审计，包括允许审计师进入其营业场所进行调查。 

释义 

第八条 

【衍生勒索】指声称将损坏被保险公司的营业场所毗邻的财产，且因此直接导致被保险

公司根据政府当局的指令关闭其全部或部分营业场所、停止全部或部分营业活动的非法恐

吓。 

【利润】指净利润加上的薪酬开支、税金、利息、租赁费以及被保险公司发生的其它不

可避免的营业费用。 

【审计师】指保险单明细表“承保条件”项下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该事务所表示

由于某些原因（包括潜在的利益冲突）无法执行审计职能，应对顾问应指定另外一家性质类

似的会计师事务所。 


